







仙政文〔2019〕  76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仙游自来水企业
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快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经研究同意，现将《仙游县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落实《方案》提出的各项举措和职责分工，积极稳妥推进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确保实现整合工作目标。

仙游县人民政府         
2019年9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仙游县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方案

为加快实现我县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全县人民群众饮水安全，根据《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试点的意见》（闽水〔2019〕12号）、莆田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关于研究全市城乡供水一体化有关问题的纪要》（〔2019〕53号）、《关于研究木兰溪流域治理工作有关问题的纪要》（〔2019〕96号）、《关于研究重大水利项目建设有关问题的纪要》（〔2019〕98号）和《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莆田市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莆政综〔2012〕117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自来水企业现状
我县现有14家日供水千吨以上水厂，其中县属4家（城区第一水厂、城区第二水厂、经济开发区水厂、东溪水厂）、镇办6家（园庄东石水厂、园庄古马山水厂、榜头水厂、钟山水厂、枫亭文子水厂、游洋集镇供水厂）、民营水厂4家（大济民生水厂、度尾水厂、盖尾后井水厂、枫亭溪南龙泉水厂），设计日生产能力约24.7万吨，实际日供水量约11.91万吨。因供水分散规模小、技术装备简陋、管理手段落后，供水安全隐患大，特别是乡镇(街道)小水厂供水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水质难以保障。
全县日供水20吨以上供水厂（点）有554个，其中只有14个日供水千吨以上水厂有水质监测设备，。其余各乡镇情况不一，存在不少问题，，如水质检测设备缺乏，缺乏专门管理人员，水质未消毒，有机物、微生物超标，发生供水突发事故应对能力不强等。同时，个别供水厂（点）的水源取自小型水库或拦水坝，水量不足，水质较差，严重影响用水安全。
（二）运行管理薄弱。
我县日供水千吨以上14家水厂，4家属县国有企业、6家属乡镇集体企业、4家属民营企业；日供水千吨以下541个供水点为村委会、村民小组、私人管理，导致管理标准不一、，无专业化管理模式。特别是日供水千吨以下的供水点基本没有收取水费，农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农民筹资难，使得部分已建工程缺乏日常维护，群众用水没有节制，出现枯水期供水不足现象。
（三）管网难以承载。
乡镇水厂多建于上世纪90年代，虽经“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不断更新改造，供水能力逐渐扩大，但配水管网普遍老旧失修，存在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
1、一是自来水漏失率高，水资源浪费严重；二是
2、管道脆弱不堪重负，用水保障水平不高；三是
3、供水事故频发，供水可靠率低下。
（四）山区乡镇居住分散。
 山区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居住过于分散且无大水源，存在水量不足、水质不达标、饮水不方便等问题，一时难以全面覆盖。
二、总体要求
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为目标，以强制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为手段，坚持企业化运作、集约化管理、社会化服务，采取先托管后整合，先急后缓，加快推进，力争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群众喝上安全水、，企业管理效益上台阶。整合工作坚持以下原则：
(一)（一）政府主导，分级负责。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责任制，各有关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是本辖区乡镇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的主要责任人，县政府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县效能办定期督査，督促整合工作。各有关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及县直有关部门要妥善处理自来水企业产权债务，妥善安置人员，确保供水设施和自来水用户平稳移交接收，确保自来水正常供给，保持社会安定稳定。
(二)（二）先行托管，企业运作。先托管后整合，先易后难，先急后缓，成熟一个整合一个。莆田市仙游城乡供水有限公司先托管国有和集体水厂，民营水厂与水厂所在地乡镇政府协商托管收购后，水厂所在地乡镇政府向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汇报后由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出资收购。莆田市仙游城乡供水有限公司作为自来水企业整合的承接平台，通过划拨或控股兼并或收购、关闭等方式分类完成整合工作，在强化管理基础上，实现群众有受益、安全有保障、企业有发展。
三、整合方案
(一)（一）实施时间。1、在2019年12月底前由莆田市仙游城乡供水有限公司全面对国有和集体水厂实行托管。2、在2019年12月底前乡镇（街道）政府负责对民营水厂进行协商托管收购，再由乡镇（街道）政府把具体事项上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后由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出资收购。自来水企业整合具体工作见《仙游县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责任一览表》。

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全面启动，具体工作见《仙游县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责任一览表》
(二)（二）整合方式。1.（1）关闭。对于不符合自来水生产经营安全卫生等规定且限期整改不达标的、不具有自来水特许经营权的或自来水专项规划中无需设置的自来水企业采取取缔关闭或补偿关闭。2.（2）划拨或控股。国有性质和集体性质的自来水企业从市国资委认定的审计评估中介机构中选择两家具有相应资质中介机构开展评估和审计工作（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评估标准）后全部资产注入莆田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作为股东资本金，由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相应股份。3.（3）兼并或收购。民营性质的自来水企业采取由莆田市仙游城乡供水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市国资委认定的审计评估中介机构中选择两家具有相应资质中介机构）确认收购价后，由水厂所在地乡镇（街道）政府上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由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出资收购。
(三)（三）资产评估。由整合的水厂和莆田市仙游城乡供水有限公司，各自在市国资委认定的审计评估中介机构中选择一家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开展自来水企业资产评估和审计。因自来水厂建设需要而发生的企业债权债务原则上同时划转，与自来水厂建设无关的企业债权债务由县、乡镇（街道）负责剥离。评估结论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和县财政局备案或核准。
(四)（四）人员安置。国有和集体自来水企业的在职在岗人员，根据国家劳动保障的有关规定，可采取内部退养等办法进行分流后，根据自来水行业定编定岗等相关规定予以接收。国有和集体自来水企业退休人员若无参加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职工由县、乡镇负责安置，其工资待遇等问题由县、乡镇（街道）负责解决。民营自来水企业人员由原民营自来水企业负责安置，也可根据工作需要，经考核合格后通过劳务派遣予以上岗，通过劳务派遣员工数量不得超过自来水企业整合后用工总量的10%。
事业性质的自来水企业员工进行企业化改制，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2019年6月30日以前已在职的事业单位职工，保持事业性质身份不变，按事业单位缴纳标准缴纳医保和社保，改制后享受企业工资福利待遇，其退休时享受事业性质单位职工工资待遇。
截止2019年3月1日起，列入整合范围的集体自来水企业不得招收人员。
(五)（五）资金来源。水厂（包括管网）整合资金及整合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莆田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统筹解决。
四、保障措施
(一)（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提升城乡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人民政府（办事处）的基本工作，同时整合工作政策性强、任务重、要求高、投入大、时间紧，特别是人员安置涉及社会安定稳定，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人民政府（办事处）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整合工作顺利开展。
县政府已成立仙游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由吴国顺县政府主要领导县长为组长、分管副县长陈国成副县长为副组长、各有关单位主要领导及18个乡镇主官为成员的仙游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整合的指导、督促等日常工作。有关乡镇（街道）要相应成立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配备专人管理的办公室）负责推进本辖乡镇（街道）的自来水企业整合及今后水厂和管网建设的征迁工作。
（二）落实工作责任。县水利局负责指导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加快推进整合步伐。县财政局负责牵头组织资产评估指导、备案和核准工作。县卫健局负责自来水厂水质监督监测，严格卫生许可和管理，依法对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厂责令整改并罚款，且不予受理换发卫生许可证申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莆田市仙游生态环境局负责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关停或取缔不达标水源点。县公安局、应急管理局负责对自来水企业的危险品购入、运输、使用及存储情况检査，消除安全隐患。县审计局负责对自来水企业利用国债资金、政府补助资金、群众集资的自来水项目进行审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自来水企业收费检查。县发改局负责适时适度调整原水价格，节约保护水资源。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县政府效能办负责县政府有关整合工作部署的督查。
有关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负责人员妥善安置，维护社会安定稳定。有关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负责落实整合工作计划，确保自来水正常供应。对阻碍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的乡镇（街道）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将按干部管理权限作出组织处理决定。
（三）广泛宣传发动。各有关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要积极宣传自来水企业整合的目的和意义，营造良好的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氛围。

附件：1.仙游县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责任一览表
      2.仙游县现状水厂情况汇总表
      3.仙游县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完成后水厂分布汇总表
      4.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规模化项目主要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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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仙游县自来水企业整合工作责任一览表

	序号
	所在
乡镇
	水厂名称
	管理单位
	设计规模
（m3/d)
	已建规模（m3/d)
	设计供水
人口（万人）
	实际供水（m3/d)
	实际供水
人口（万人）
	供水范围
	水厂性质
	落实单位

	1
	鲤南镇
	第一水厂
	仙游县自来水公司
	30000
	30000
	15
	11000
	7
	城区
	县管国有
	县水利局

	2
	鲤城街道
	第二水厂
	仙游县自来水公司
	100000
	50000
	50
	31000
	19
	城区
	县管国有
	县水利局

	3
	枫亭镇
	经济开发区水厂（在建）
	仙游县水务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
	50000
	50
	0
	0
	4个乡镇
	县管国有
	县水利局

	4
	赖店镇
	东溪水厂
	仙游县民安水利工程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20
	30000
	20
	4个乡镇
	县管国有
	县水利局

	5
	榜头镇
	榜头水厂
	仙游县榜头镇供水站
	25000
	25000
	12.5
	25000
	13
	榜头镇25个村
	镇办集体
	榜头镇政府

	6
	枫亭镇
	文子水厂
	仙游县枫亭镇文子供水有限公司
	7200
	7200
	3.6
	5000
	4.5
	枫亭集镇
	镇办集体    
	枫亭镇政府

	7
	钟山镇
	钟山水厂（钟山集镇水厂）
	仙游县云湖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4800
	4800
	2.4
	1500
	0.5
	集镇区8个村
	镇办集体
	钟山镇政府

	8
	游洋镇
	游洋集镇
水厂
	仙游县游洋镇集镇供水
	1500
	1500
	0.75
	600
	0.4
	集镇区
	镇办集体
	游洋镇政府

	9
	园庄镇
	东石水厂
	福建省仙游县洁泉供水有限公司
	5000
	5000
	2.5
	3000
	2.4
	园庄镇12个村
	镇办集体
（已承包）
	园庄镇政府

	10
	园庄镇
	古马山水厂
	福建省仙游县洁泉供水有限公司
	1500
	1500
	0.75
	0
	0
	园庄镇12个村
	镇办集体
（已承包）
	园庄镇政府

	11
	大济镇
	民生水厂
	福建民生供水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7.5
	4000
	4
	大济镇、鲤城街道23个村
	民营
	大济镇政府
鲤城街道

	12
	度尾镇
	度尾水厂
	福建省莆田市度尾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00
	5
	4200
	3.8
	度尾镇13个村
	民营
	度尾镇政府

	13
	枫亭镇
	溪南龙泉 水厂
	溪南龙泉供水公司
	1000
	1000
	0.5
	800
	0.6
	溪南、溪北村
	民营
	枫亭镇政府

	14
	盖尾镇
	盖尾、后井水厂
	福建恒泉供水有限公司
	6000
	6000
	3
	3000
	2.4
	盖尾镇19个村
	民营
	盖尾镇政府

	合   计
	347000
	247000
	173.5
	119100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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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仙游县现状水厂情况汇总表

	
序号
	
水厂名称
	规划设计
日供水能力
（万m³/d）
	已建日供水
能力
（万m³/d）
	实际日供水
能力
（万m³/d）
	
地理位置
	
水源情况
	
备注

	1
	县第一水厂
	3
	3
	3
	鲤南镇
	古洋水库
	拟迁建4万m³/d

	2
	县第二水厂
	10
	5
	5 
	鲤城街道
	金钟、双溪口水库
	拟再扩建8万m³/d达到日供13万  m³/d

	3
	经济开发区 水厂
	10
	5
	0
	枫亭镇
	金钟水库
	在建

	4
	东溪水厂
	4
	4
	4
	赖店镇
	东溪水库
	拟改建

	5
	榜头水厂
	2.5
	2.5
	2.5
	榜头镇
	丰收、双溪口水库
	过渡

	6
	文子水厂
	0.72
	0.72
	0.72
	枫亭镇
	文子水库
	过渡

	7
	钟山水厂（钟山集镇水厂）
	0.48
	0.48
	0.48
	钟山镇
	西漈水库
	过渡

	8
	游洋集镇水厂
	0.15
	0.15
	0.15
	游洋镇
	龙潭水库
	过渡

	9
	东石水厂
	0.5
	0.5
	0.5
	园庄镇
	东石水库
	过渡

	10
	古马山水厂
	0.15
	0.15
	0.15
	园庄镇
	古马山水库
	过渡

	11
	民生水厂
	1.5
	1.5
	0.4
	大济镇
	南山发电尾水
	过渡

	12
	度尾水厂
	1
	1
	0.42
	度尾镇
	蒋隔水库
	过渡

	13
	溪南龙泉水厂
	0.1
	0.1
	0.1
	枫亭镇
	外坑水库
	过渡

	14
	盖尾、后井
水厂
	0.6
	0.6
	0.6
	盖尾镇
	东溪、后井
水库
	过渡

	
	合 计
	34.7
	24.7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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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仙游县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完成后
水厂分布汇总表
	序号
	水厂名称
	设计日供水能力
（万m³/d）
	地理位置
	出水高程（米）
	水源情况
	供水范围
	用水人口
（万人）
	备注

	1
	县第一水厂
	4
	赖店镇
	106
	古洋水库
	县城区、鲤南镇、赖店镇、龙华镇、榜头镇、大济镇
	20
	迁建

	2
	县第二水厂
	13
	鲤城街道
	106
	金钟水库、双溪口水库
	
	65
	扩建

	3
	经济开发区
水厂
	10
	枫亭镇
	106
	金钟水库
	枫亭镇、郊尾镇、盖尾镇、园庄镇
	50
	在建

	4
	东溪水厂
	4
	赖店镇
	160
	东溪水库
	赖店镇、盖尾镇
郊尾镇、枫亭镇
	20
	改建

	5
	度尾水厂
	3
	度尾镇
	160
	蒋隔水库
	度尾镇、大济镇
	15
	新建

	6
	菜溪水厂
	3
	西苑乡
（九仙溪一级电站上游）
	750
至
800
	溪尾水库、汾阳水库
	社硎乡、书峰乡、菜溪乡、
石苍乡、西苑乡、游洋镇、钟山镇
	15
	新建

	7
	钟山水厂
	0.48
	钟山镇
	670
	西漈水库
	钟山镇
	2.4
	过渡

	8
	榜头水厂
	2.5
	榜头镇
	106
	丰收、双溪口水库
	榜头镇
	12.5
	过渡

	9
	榜头第三
水厂
	5
	榜头镇
	116
	金钟水库
	榜头镇
	25
	规划

	合 计
	44.98
	
	
	
	全县
	224.9
	


备注：根据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SL687-2014最高日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100~140L/人·d和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城镇综合生活用水定额为170~280L/人·d,为了便于测算全县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暂按200L/人·d。


附件4
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规模化项目主要工程量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1
	接管国有和集体水厂、
收购民营或股份制供水企业
	国有3家、集体6家、民营或股份制4家。
	鲤城街道、赖店镇、榜头镇、游洋镇、园庄镇、钟山镇、大济镇、度尾镇、枫亭镇、盖尾镇

	2
	水厂建设工程
	
	

	2.1
	经济开发区水厂续建
	设计供水规模10万吨，受益人口的50万人；一期在建规模5万吨/日，受益人口25万人。
	枫亭镇

	2.2
	县第一水厂迁建
	供水总规模4万吨/日，受益人口约20万人。
	赖店镇

	2.3
	县第二水厂扩建
	供水规模8万吨/日(二期)，总规模13万吨/日受益人口约65万人。
	鲤城街道

	2.4
	度尾水厂新建
	供水总规模3万吨/日，受益人口的15万人。
	度尾镇

	2.5
	菜溪水厂新建
	供水总规模3万吨/日，受益人口约15万人。
	西苑乡

	2.6
	东溪水厂改建
	供水规模4万吨/d，收益人口的20万人。
	赖店镇

	2.7
	榜头第三水厂新建
	供水总规模5万吨/日，受益人口约25万人。
	榜头镇

	3
	配水管网工程
	
	

	3.1
	管网延伸（枫亭、郊尾、盖尾等11个乡镇）
	管径100及以上400公里。
	全县

	3.2
	管网延伸（枫亭、郊尾、盖尾等11个乡镇）
	管径200及以上400公里。
	全县

	3.3
	管网延伸（枫亭、郊尾、盖尾等11个乡镇）
	管径300及以上200公里。
	全县

	3.4
	钟山镇自来水配套管网工程
	改造及管道改造。
	全县

	3.5
	西苑乡简易自来水系统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
	水厂新建、改造及管道改造。
	全县

	3.6
	平原11个乡镇部分村庄自来水延管加压工程
	管道总长度60公里，配套建设各村庄加压泵站约20个。
	全县

	3.7
	山区农村简易自来水系新建简易自来水系统
	新建简易自来水系统71处。
	全县

	3.8
	菜溪水厂配水管网工程
	工程需新建配水主管道长度52km，管径为DN63~DN400。
	全县

	4
	改造提升工程
	
	

	4.1
	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
	现有居民10万户。
	全县

	4.2
	旧住宅小区二次供水及一户一表改造工程
	改造20个旧住宅小区。
	全县

	5
	信息化系统建设
	
	

	5.1
	全县供水信息系统整合建设
	全县自来水厂、管网、用户自来水信息系统整合建设。
	全县

	6
	自来水水质检测
	
	

	6.1
	建立仙游自来水检测中心
	目前县自来水公司仅能检测自来水水质指标18项，建成后将达到自来水水质检测指标106项。
	鲤城街道


备注：计划建设期为3-5年内投资15亿元，实现全县同质、同价、同服务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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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9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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